保密协议书

甲方：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乙方因参与甲方                           项目的招标工作，已经（或将要）知悉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商业秘密。为了明确乙方的保密义务，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依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订立本保密协议。
1、 保密的内容及范围

1、 乙双方确认，乙方应承担保密义务的范围包括：

1、 技术信息：包括：项目简介、政府批文、产品方案、材料情况、工艺流程、工艺布置、设备情况、设备布置图、项目设计要求、建设内容及方案、能源要求、检测情况涉及秘密的业务函电等等。
2、 其他事项：甲方依照法律规定（如通过与项目对方当事人缔约）和有关协议（如招标要求、商务合同等）的约定要求乙方承担保密义务的其他事项。
二、乙方的保密义务

对甲方披露的技术资料，乙方在此保证：

1、严守技术资料机密，并采取所有预防措施保护该产权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为保护其自有机密材料所采用的措施）。
2、不泄露任何技术资料或源于技术资料的任何资料给任何第三方（包括乙方的代理和分包商）；未经甲方明确授权，乙方亦不得利用该产权资料进行生产、经营。

3、要求其接受技术资料或能接触技术资料的雇员，签订一份保密协议或类似的协议，此协议的实质内容应与本协议相似，并提供相关复印件给甲方。
4、任何时候，只要收到甲方的书面要求，乙方立即归还全部技术资料和文件（电子文件要求彻底删除），或包含该技术资料的媒体及其任何或全部复印件或摘要给甲方，若该技术资料属于不能归还的形式，或已经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料中，则应将其销毁或删除。
5、不论因何种原因终止参与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工作后，乙方都不得利用该项目的商业秘密为其他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包括自办业务）服务；

6、该项目的商业秘密所有权始终全部归属甲方，乙方不得利用自身对项目不同程度的了解申请对于该项目的商业秘密所有权，在本协议签订前乙方已依法具有某些所有权者除外；
7、如乙方发现（含乙方雇员）关于该项目的商业秘密被泄露或者自己过失泄露秘密，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进一步扩大，并及时向甲方公司报告。如因乙方雇员泄密，责任视同乙方责任。
三、保密期限

    甲、乙双方确认，乙方的保密义务自本协议签订时开始，到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商业秘密公开时止。乙方是否继续参与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工作，不影响保密义务的承担。
四、违约责任

1、如果乙方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保密义务，但尚未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严重后果的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佰万元的违约金；

2、如果因为乙方前款所称的违约行为造成甲方的损失或严重后果的，乙方除承担上述违约金外，还应赔偿甲方的损失；

3、无论违约金以及赔偿金给付与否，甲方均有权不经预告立即解除与乙方的合作关系，且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双方争议。
五、协议效力

1、本协议一式两份，自乙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如与双方此前的任何相关意思表示、书面材料、谈判或谅解有抵触，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的修改必须采用双方同意的书面形式。

六、争议及仲裁

因本协议而引起的纠纷，如果协商解决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甲方：                                            乙方：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